
 国家税务总局河池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河市税稽罚〔2026〕1002号
广西梁琼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1221MAEJQUNW19）

我局于2026年1月13日至2026年3月30日对你公司［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城关镇民行南路(农械厂西面)］2025年5月16日～2025年7月31日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通过检查，主要发现以下问题：你公司为他人开具与实际业务不符的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
（一）你公司存续情况
检查组根据税务登记信息，前往你公司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城关镇民行南路(农械厂西面)实地核实，该农械厂门口两侧有多处门面，多数门面处于关门状态，未能在注册经营地找到你公司，未发现任何关于你公司的悬挂标识物。经向农械厂内居民了解询问，均表示从未见过你公司。

主管税务机关于2025年7月14日拨打你公司在税务机关报备的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杨贵林的电话，杨贵林称：你公司是其他人使用他的身份证办的，现已不记得对方的姓名和电话。他仅知道自己担任法人，注册公司的目的是用于办理银行的小额贷款，对于开票的事项不知情，对于公司具体业务、账务的事情均不知情。在2025年7月27日后主管税务机关多次与你公司法人电话联系，但并未接通。
检查人员两次拨打杨贵林的电话，语音均提示“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暂停服务”。

检查组于2026年1月16日在国家税务总局南丹县税务局办税大厅公告栏及注册经营地址公告送达公告《税务检查通知书》（河市税稽检通〔2026〕5号），你公司至今未与检查组联系和提供相关涉税资料。

（二）你公司申报情况

经核实，你公司仅对所属期为2025年5月的增值税进行了0申报，其他月份均未进行纳税申报。截止检查组开展立案检查时，你公司已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

（三）你公司上下游票流情况

1.进项方面：你公司2025年1月～2025年12月期间未取得任何进项发票。

2.销项方面：你公司于2025年6月29日向上海炳兴实业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9份，发票代码为254520000000，发票号码为72427402、72427405、72427457、72437200、72437204、72437226、72437235、72456964、72476575，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品*锌锭，金额合计3,590,734.19元，税额合计466,795.41元，价税合计4,057,529.60元。

根据开票数据来看，你公司有销无进，且企业开具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的金额未在当月进行申报。

（四）你公司资金流情况

经核实，你公司没有向税务机关报备银行存款账户，且在开具的增值税电子专用票面上均未备注银行账户，故检查组未能对你公司银行流水开展检查。

综上，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2016〕76号)第一条的规定，你公司为走逃(失联)企业。综合你公司注册经营地址虚假、无生产经营情况、进销情况异常并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64号修订）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6号）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你公司开具的上述9份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为虚开发票。

证据指向：你公司非正常状态金三截图、你公司2025发票流向系统查询截图、开具增值税电子发票明细表、增值税申报表、现场笔录、你公司银行账户备案情况金三截图、国家税务总局河池市南丹县税务局风险核查报告。

处罚决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64号修订）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6号）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你公司上述为他人开具9份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的行为为虚开，虚开金额合计3,590,734.19元，税额合计466,795.41元，价税合计4,057,529.60元。
（二）对你公司上述虚开9份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4号第三次修改）第三十五条、《中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等税务局公告2023年第5号）的规定，对你公司处罚款450,000.00元。
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南丹县税务局清缴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河池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〇二六年六月一日


